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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玉溪镇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控

机制方案》的通知
潼玉府发〔2025〕1 号

镇内设机构、事业单位，镇直各单位，各村（社区）：

经玉溪镇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玉溪镇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

控机制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1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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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镇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控机制方案

为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清零行动，着力解决农村突出水环

境问题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高水平建设和美乡村，结合我

镇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市委六届五次、六

次全会和区委、区政府工作要求，巩固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，围绕“全面清零、长制

久清”为总体目标，以农村区域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群众反映强

烈的黑臭水体为治理对象，扎实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清零行

动，把好事办实、把实事办好，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全面落实辖区内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主体责任，实现区域内农

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。因地制宜制定简单可行、落地生效的治理

措施，确保完成黑臭水体整治目标：治理后水体无刺激气味和异

常颜色，水体沿岸无污水直排、无垃圾乱堆乱放，水体表面无明

显漂浮垃圾和藻类等；水质透明度、溶解氧、氨氮优于农村黑臭

水体监测指标阈值；影响范围内村民满意度达到 90%以上等。

三、长效管护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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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一步落实河长制

推动河长制体系向村级延伸，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责任细化

落实，清单式纳入镇、村两级河长制管理。农村黑臭水体所在区

域河长要切实履职，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到位。

（二）建立农村黑臭水体动态管理制度

强化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动态监管，及时更新黑臭水体治理台

账。新发现疑似农村黑臭水体及时上报，经区生态环境局核定后

纳入台账，并建立“一水一档”。制定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计划，

因地制宜开展治理，实施动态管理，拉条挂账，逐个销号。

（三）建立黑臭水体巡查管护制度

建立河（塘、沟渠）及沿岸定期巡查、管理，将农村黑臭水

体巡查纳入网格化监管，巡查每季度不少于 1 次，发现问题立即

整改。

巡查内容包括：

1.发现已治理黑臭水体存在返黑返臭现象和疑似新增黑臭

水体，应进行识别溯源，分析原因并及时上报。

2.将水体及周边环境中农村生活污水垃圾、畜禽水产养殖、

种植业面源、小微企业排污、底泥淤积等纳入巡查管理范围。

3.对水体水情水质及时观察，做好巡查管护台账记录，确保

水质和环境卫生持续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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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及时制止违法排污、侵占水体、破坏截污设施等行为，并

对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上报。

（四）建立农村黑臭水体保洁制度

将曹家村坑塘、回龙村内河农村黑臭水体巡查纳入网格化监

管，保洁每周不少于 1 次，发现问题立即整改。

保洁内容包括：

1.治理后水体的水面清漂、水体表面无明显漂浮垃圾和藻类

等。

2.岸坡垃圾清扫，水体沿岸无垃圾乱堆乱放，岸线环境美观、

整洁。

3.打捞的垃圾、杂物及时送到规定的垃圾堆放场所，确保河

岸环境整洁。

4.水体保洁要达到“四无”标准：水面无漂浮物、水中无障

碍物、水边无围栏养禽、两岸无暴露垃圾。

（五）建立污染治理设施管护制度

明确已完成治理农村黑臭水体的运维责任单位及其职责，加

强对治污设施的运维管护，确保设施正常运行。做好农村黑臭水

体源头治理设施管护，特别是做好厕所粪污、畜禽粪污、生活污

水垃圾处理等设施管护，加强水体净化、生态修复等设施的常态

化管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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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建立村民参与制度

提高公众参与度，发挥村民积极性，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与

长效管理要求纳入村规民约，鼓励村民共建共享，维护巩固分享

治理成果。

1.将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及治理情况、长效管护机制等，以行

政村为单位通过公示栏等向村民公开，畅通群众问题举报和信息

反馈渠道。

2.做好辖区水域沿线村民、企业的环境卫生宣传工作，形成

共识，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，禁止乱倾倒、乱排放等行

为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玉溪镇高度重视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控，积极部署，全面推

动农村黑臭水体清零行动。农业服务中心落实河长制责任，建立

网格化管理制度，加强日常巡查。执法办将村居黑臭水体整治工

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。各村（社区）要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

加强黑臭水体信息共享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。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

由环保办牵头组织相关科室和村制定具体治理方案，落实好

项目统筹、资金使用、治理工程实施、效果巩固等具体工作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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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形成黑臭水体的情况即查即改，确保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，

对已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加强防控，防止返黑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

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结合环境综合整治活动，采用群众喜闻

乐见形式，大力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宣传。发挥村级组织

战斗堡垒作用，发动组织群众，提高对黑臭水体的认识和意识，

积极引导参与黑臭水体排查治理，带动群众自觉维护身边环境。

附件：玉溪镇黑臭水体巡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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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玉溪镇农村黑臭水体巡查表

玉溪镇 村 水体名称：

责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巡查内容 是 否 问题描述

1 水体颜色是否正常

2 水体透明度是否清澈透明

3 水体是否有异味

4 是否有农村生活污水进入

5 是否有畜禽养殖污水进入

6 是否有水产养殖污水进入

7 是否有生活垃圾进入

8 是否有农业面源污染物进入

9 是否有工业污水进入

10 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

11 水生植物是否正常

整改

要求

镇/村级巡检人员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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